


附件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论坛回执
	单位名称
	

	参会人员姓名
	性别
	职务
	手机
	房间单住或合住（注明同住人）
	邮箱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1、各项情况请详细填写,请在单位名字处盖上公章；
2、请将此页于2015年10月31日前发送到121886930@qq.com,或者将回执传真到023-88754231；
3、重庆特检院联系人：
陈巧巧15736388237（重庆）   023-88754231（传真）

邱勇军18723172433（重庆）  023-88759621




